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187號

原      告  楊青峰  

訴訟代理人  陳恒寬律師

複 代 理人  周  宣律師  

被      告  簡小菁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湯其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信託財產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2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正誠工業有限公司之出資額新臺幣(下同)1,682萬

5,000元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5月31日與其母親即被告簽立正

誠工業有限公司股權信託合約書(下稱系爭信託契約)，約定

原告將其於正誠工業有限公司(下稱正誠公司)之全部出資額

即1,682萬5,000元作為信託財產（下稱系爭信託財產），信

託交付被告，信託存續期間為113年6月1日起至123年5月31

日止，並由被告本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管

理運用系爭信託財產。嗣原告於114年1月17日寄發存證信函

（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予被告為終止系爭信託契約之意思表

示，並於114年1月20日送達被告，視為終止系爭信託契約之

意思表示已到達被告，而生終止之效力。系爭信託關係消滅

後，系爭信託財產應歸屬原告所有。被告受登記為系爭信託

財產之出資名義人，自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使原告

受有損害。爰依系爭信託契約第6條第1、2項、第10條第1項

約定及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

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與訴外人即原告兄弟楊于賢（二者為被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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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血親卑親屬）均將渠等各別持有之正誠公司1,682萬5,0

00元資本額，信託登記予被告名下。雙方簽訂系爭信託契約

之目的已開宗明義記載於系爭信託契約第1條，因正誠公司

自始即由被告經營，原告與楊于賢仍太過年輕，為使被告得

以維護正誠公司股權之長期穩定繼續經營，達到資產保證與

傳承之目的，並更有效經營與管理正誠公司，原告及楊于賢

乃將正誠公司出資額信託登記予被告。原告雖主張為「尊重

祖父之想法」，依據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終止契

約，並同時以身為受益人身份同意終止契約。然系爭信託契

約第10條第1項終止契約之約定，與原告終止信託契約之理

由，均與系爭信託契約之目的有重大違背。系爭信託契約訂

定最主要目的，就是「維護正誠公司股權之長期穩定以達到

資產保證與傳承目的」，以及使被告「有效經營與管理信託

財產」，並設有自113年6月1日起至123年5月31日止之10年

信託期間，故系爭信託契約本應不能為隨意終止。基於探求

當事人之真意，並以邏輯推理及演繹分析之方法認定系爭信

託契約之約定與信託目的間有必然之關聯，系爭信託契約第

10條第1款之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應為需經「委託

人」書面同意之筆誤。蓋既在系爭信託契約之存續期間（自

113年6月1日起至123年5月31日止），若委託人欲以書面向

受託人表示提前終止全部或部分信託契約，則需經「受益

人」即委託人以外之人之書面同意，始符合系爭信託契約第

1條之信託目的，以及原定之信託契約第3條信託存續期間例

外規定之制衡。否則雙方何以還要在系爭信託契約為「自益

信託」之前提下，本可依法終止信託，卻又在系爭信託契約

第10條第1款再加註「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更顯為多此

一舉，故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款之需經「受益人」書面

同意，應為需經「委託人」書面同意之筆誤，始符信託契約

第1條之「信託目的」，更符合兩造簽訂系爭信託契約之真

義解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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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主張已於114年1月17日寄發存證信函向被告為終止系爭

契約之意思表示，並經被告收受等情，業據提出存證信函在

卷可參(本院卷第15頁），且為被告迄未爭執。自堪信為真

實。惟原告另主張依據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系

爭信託契約已經原告合法終止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

前揭情詞置辯，本院茲就本件爭點論述如下：

㈠、被告抗辯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1項，有關需經「受益人」書

面同意有誤繕乙節，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解釋契約，固須探

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

字已表示當事人之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

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1118號判例）。是

以，倘契約約定明確，其內容又無違反公序良俗、強制規

定，或顯然違反誠信原則之情形，當事人即應受契約約定之

拘束。

　⒉經查，系爭信託契約有關信託關係消滅之事由已訂立於契約

第10條，除約定信託目的已完成或不能完成時、或信託契約

存續期間屆滿時，為信託契約消滅之事由外，另約定信託存

續期間，委託人得以書面向受託人表示提前終止全部或部分

本信託契約，惟須受益人書面同意等情，有系爭信託契約在

卷可證(本院卷第50頁）。兩造就委託人於系爭契約存續中

有行使終止系爭信託契約之權利，及行使終止權生效之要

件，均已明文記載於契約中，且文字內容或字義亦無不明之

處。揆諸上述說明，就委託人行使終止權之程序自無別事探

求之餘地。從而，被告以系爭信託契約目的及已約定契約10

年存續期間為由，推論系爭信託契約不能隨意終止，更進而

推論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項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

應為誤繕等情，洵屬無據。況被告於民事答辯狀先係表示以

邏輯推理及演繹分析之方法，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應

係「委託人」之筆誤。於本院114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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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稱係需經「受託人」書面同意之筆誤等情，有民事答辯狀

及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81頁、第106頁），顯見

被告所謂以邏輯推理及演繹分析之結果具有多重性及多變

性，益徵其推論方法欠缺邏輯一貫性，顯不足採信。

㈡、原告主張已合法終止系爭信託契約，有無理由?

　⒈按終止權屬於形成權，於權利人一方的意思表示達到他方

時，即直接發生終止之效力。又法定或約定終止權之行使為

單獨行為，端視有無法定或約定終止之事由存在，無待他方

當事人之承諾即生終止之效力。

　⒉經查，本件信託之受益人為委託人本人等情，業經兩造明確

約定於系爭信託契約第6條等情，有系爭信託契約在卷可佐

（本院卷第50頁）。是原告主張其為委託人亦為受益人等

情，洵堪認定。次查，原告於114年1月1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

告表示：「本人於民國113年5月31日與臺端即母親簽訂正誠

工業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公司股權信託合約書，

約定本人將正誠工業有限公司出資額作為信託財產，信託交

付予臺端等語；因本件信託財產(即本人持有正誠工業有限

公司之全部出資額)為本人之祖父楊神治所贈與，目前祖父

對於本件出資額另有其他安排，本人為尊重祖父之想法，故

以本存證信函送達臺端為終止本件全部信託關係之意思表

示，而本人既為本件信託之受益人，本存證信函亦為本人以

受益人身分同意信託終止之書面意思表示」等語，有存證信

函在卷可證(本院卷第15至21頁)。其次，兩造已約定委託人

即原告於契約存續期間，經受益人書面同意即可提前合法終

止系爭信託契約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上。是原告同時以委

託人及受益人身分向受託人即被告為終止全部信託契約之意

思表示，並經被告收受存證信函，揆諸上述說明，系爭信託

契約已生合法終止之效力。

㈢、原告請求被告將正誠工業有限公司之出資額1,682萬5,000元

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無理由?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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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又系爭信託契約第2條約定：信託財產為正

誠工業有限公司出資額，共計出資額1,682元萬5,000元整；

第6條第2項約定：信託期間屆滿或信託關係消滅後，信託財

產歸屬委託人所有，有系爭信託契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9

至51頁)。

　⒉經查，系爭信託契約經原告合法終止等情，業據本院認定如

前。系爭信託契約既已因原告終止契約而消滅，依系爭信託

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該信託財產即正誠公司之出資額1,68

2萬5,000元即應歸屬於原告所有，被告即喪失登記為系爭信

託財產所有權人之法律上原因。原告主張被告於系爭信託契

約終止後，仍受有系爭信託財產登記於被告名下之利益，致

實際所有權人即原告受有損害，原告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

求被告將系爭信託財產移轉登記予原告，洵屬有據。

四、結論：系爭信託契約業經原告合法終止，原告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信託財產移轉登記予原告，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實、證據已經足夠明確，雙方所提出的攻擊或防禦方

法及所用的證據，經過本院斟酌後，認為都不足以影響到本

判決的結果，因此就不再逐項列出。至於被告聲請傳喚楊宇

賢到庭做證，待證事實為兩造簽立系爭信託契約時有約定不

得任意終止信託契約，且終止契約應得被告即受託人同意等

情。然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項終止契約之約定文字意思

明確，即無須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別事探求，故本院認為並

無傳喚證人到庭做證之必要，併此說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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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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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187號
原      告  楊青峰  
訴訟代理人  陳恒寬律師
複 代 理人  周  宣律師  
被      告  簡小菁  


訴訟代理人  湯其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信託財產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正誠工業有限公司之出資額新臺幣(下同)1,682萬5,000元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5月31日與其母親即被告簽立正誠工業有限公司股權信託合約書(下稱系爭信託契約)，約定原告將其於正誠工業有限公司(下稱正誠公司)之全部出資額即1,682萬5,000元作為信託財產（下稱系爭信託財產），信託交付被告，信託存續期間為113年6月1日起至123年5月31日止，並由被告本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管理運用系爭信託財產。嗣原告於114年1月17日寄發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予被告為終止系爭信託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於114年1月20日送達被告，視為終止系爭信託契約之意思表示已到達被告，而生終止之效力。系爭信託關係消滅後，系爭信託財產應歸屬原告所有。被告受登記為系爭信託財產之出資名義人，自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使原告受有損害。爰依系爭信託契約第6條第1、2項、第10條第1項約定及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與訴外人即原告兄弟楊于賢（二者為被告之直系血親卑親屬）均將渠等各別持有之正誠公司1,682萬5,000元資本額，信託登記予被告名下。雙方簽訂系爭信託契約之目的已開宗明義記載於系爭信託契約第1條，因正誠公司自始即由被告經營，原告與楊于賢仍太過年輕，為使被告得以維護正誠公司股權之長期穩定繼續經營，達到資產保證與傳承之目的，並更有效經營與管理正誠公司，原告及楊于賢乃將正誠公司出資額信託登記予被告。原告雖主張為「尊重祖父之想法」，依據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終止契約，並同時以身為受益人身份同意終止契約。然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項終止契約之約定，與原告終止信託契約之理由，均與系爭信託契約之目的有重大違背。系爭信託契約訂定最主要目的，就是「維護正誠公司股權之長期穩定以達到資產保證與傳承目的」，以及使被告「有效經營與管理信託財產」，並設有自113年6月1日起至123年5月31日止之10年信託期間，故系爭信託契約本應不能為隨意終止。基於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並以邏輯推理及演繹分析之方法認定系爭信託契約之約定與信託目的間有必然之關聯，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款之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應為需經「委託人」書面同意之筆誤。蓋既在系爭信託契約之存續期間（自113年6月1日起至123年5月31日止），若委託人欲以書面向受託人表示提前終止全部或部分信託契約，則需經「受益人」即委託人以外之人之書面同意，始符合系爭信託契約第1條之信託目的，以及原定之信託契約第3條信託存續期間例外規定之制衡。否則雙方何以還要在系爭信託契約為「自益信託」之前提下，本可依法終止信託，卻又在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款再加註「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更顯為多此一舉，故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款之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應為需經「委託人」書面同意之筆誤，始符信託契約第1條之「信託目的」，更符合兩造簽訂系爭信託契約之真義解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已於114年1月17日寄發存證信函向被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並經被告收受等情，業據提出存證信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5頁），且為被告迄未爭執。自堪信為真實。惟原告另主張依據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系爭信託契約已經原告合法終止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本院茲就本件爭點論述如下：
㈠、被告抗辯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1項，有關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有誤繕乙節，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已表示當事人之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1118號判例）。是以，倘契約約定明確，其內容又無違反公序良俗、強制規定，或顯然違反誠信原則之情形，當事人即應受契約約定之拘束。
　⒉經查，系爭信託契約有關信託關係消滅之事由已訂立於契約第10條，除約定信託目的已完成或不能完成時、或信託契約存續期間屆滿時，為信託契約消滅之事由外，另約定信託存續期間，委託人得以書面向受託人表示提前終止全部或部分本信託契約，惟須受益人書面同意等情，有系爭信託契約在卷可證(本院卷第50頁）。兩造就委託人於系爭契約存續中有行使終止系爭信託契約之權利，及行使終止權生效之要件，均已明文記載於契約中，且文字內容或字義亦無不明之處。揆諸上述說明，就委託人行使終止權之程序自無別事探求之餘地。從而，被告以系爭信託契約目的及已約定契約10年存續期間為由，推論系爭信託契約不能隨意終止，更進而推論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項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應為誤繕等情，洵屬無據。況被告於民事答辯狀先係表示以邏輯推理及演繹分析之方法，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應係「委託人」之筆誤。於本院114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又改稱係需經「受託人」書面同意之筆誤等情，有民事答辯狀及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81頁、第106頁），顯見被告所謂以邏輯推理及演繹分析之結果具有多重性及多變性，益徵其推論方法欠缺邏輯一貫性，顯不足採信。
㈡、原告主張已合法終止系爭信託契約，有無理由?
　⒈按終止權屬於形成權，於權利人一方的意思表示達到他方時，即直接發生終止之效力。又法定或約定終止權之行使為單獨行為，端視有無法定或約定終止之事由存在，無待他方當事人之承諾即生終止之效力。
　⒉經查，本件信託之受益人為委託人本人等情，業經兩造明確約定於系爭信託契約第6條等情，有系爭信託契約在卷可佐（本院卷第50頁）。是原告主張其為委託人亦為受益人等情，洵堪認定。次查，原告於114年1月1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表示：「本人於民國113年5月31日與臺端即母親簽訂正誠工業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公司股權信託合約書，約定本人將正誠工業有限公司出資額作為信託財產，信託交付予臺端等語；因本件信託財產(即本人持有正誠工業有限公司之全部出資額)為本人之祖父楊神治所贈與，目前祖父對於本件出資額另有其他安排，本人為尊重祖父之想法，故以本存證信函送達臺端為終止本件全部信託關係之意思表示，而本人既為本件信託之受益人，本存證信函亦為本人以受益人身分同意信託終止之書面意思表示」等語，有存證信函在卷可證(本院卷第15至21頁)。其次，兩造已約定委託人即原告於契約存續期間，經受益人書面同意即可提前合法終止系爭信託契約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上。是原告同時以委託人及受益人身分向受託人即被告為終止全部信託契約之意思表示，並經被告收受存證信函，揆諸上述說明，系爭信託契約已生合法終止之效力。
㈢、原告請求被告將正誠工業有限公司之出資額1,682萬5,000元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無理由?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系爭信託契約第2條約定：信託財產為正誠工業有限公司出資額，共計出資額1,682元萬5,000元整；第6條第2項約定：信託期間屆滿或信託關係消滅後，信託財產歸屬委託人所有，有系爭信託契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9至51頁)。
　⒉經查，系爭信託契約經原告合法終止等情，業據本院認定如前。系爭信託契約既已因原告終止契約而消滅，依系爭信託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該信託財產即正誠公司之出資額1,682萬5,000元即應歸屬於原告所有，被告即喪失登記為系爭信託財產所有權人之法律上原因。原告主張被告於系爭信託契約終止後，仍受有系爭信託財產登記於被告名下之利益，致實際所有權人即原告受有損害，原告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信託財產移轉登記予原告，洵屬有據。
四、結論：系爭信託契約業經原告合法終止，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信託財產移轉登記予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實、證據已經足夠明確，雙方所提出的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的證據，經過本院斟酌後，認為都不足以影響到本判決的結果，因此就不再逐項列出。至於被告聲請傳喚楊宇賢到庭做證，待證事實為兩造簽立系爭信託契約時有約定不得任意終止信託契約，且終止契約應得被告即受託人同意等情。然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項終止契約之約定文字意思明確，即無須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別事探求，故本院認為並無傳喚證人到庭做證之必要，併此說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得上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187號

原      告  楊青峰  

訴訟代理人  陳恒寬律師

複 代 理人  周  宣律師  

被      告  簡小菁  



訴訟代理人  湯其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信託財產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2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正誠工業有限公司之出資額新臺幣(下同)1,682萬5

    ,000元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5月31日與其母親即被告簽立正

    誠工業有限公司股權信託合約書(下稱系爭信託契約)，約定

    原告將其於正誠工業有限公司(下稱正誠公司)之全部出資額

    即1,682萬5,000元作為信託財產（下稱系爭信託財產），信

    託交付被告，信託存續期間為113年6月1日起至123年5月31

    日止，並由被告本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管

    理運用系爭信託財產。嗣原告於114年1月17日寄發存證信函

    （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予被告為終止系爭信託契約之意思表

    示，並於114年1月20日送達被告，視為終止系爭信託契約之

    意思表示已到達被告，而生終止之效力。系爭信託關係消滅

    後，系爭信託財產應歸屬原告所有。被告受登記為系爭信託

    財產之出資名義人，自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使原告

    受有損害。爰依系爭信託契約第6條第1、2項、第10條第1項

    約定及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

    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與訴外人即原告兄弟楊于賢（二者為被告之

    直系血親卑親屬）均將渠等各別持有之正誠公司1,682萬5,0

    00元資本額，信託登記予被告名下。雙方簽訂系爭信託契約

    之目的已開宗明義記載於系爭信託契約第1條，因正誠公司

    自始即由被告經營，原告與楊于賢仍太過年輕，為使被告得

    以維護正誠公司股權之長期穩定繼續經營，達到資產保證與

    傳承之目的，並更有效經營與管理正誠公司，原告及楊于賢

    乃將正誠公司出資額信託登記予被告。原告雖主張為「尊重

    祖父之想法」，依據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終止契

    約，並同時以身為受益人身份同意終止契約。然系爭信託契

    約第10條第1項終止契約之約定，與原告終止信託契約之理

    由，均與系爭信託契約之目的有重大違背。系爭信託契約訂

    定最主要目的，就是「維護正誠公司股權之長期穩定以達到

    資產保證與傳承目的」，以及使被告「有效經營與管理信託

    財產」，並設有自113年6月1日起至123年5月31日止之10年

    信託期間，故系爭信託契約本應不能為隨意終止。基於探求

    當事人之真意，並以邏輯推理及演繹分析之方法認定系爭信

    託契約之約定與信託目的間有必然之關聯，系爭信託契約第

    10條第1款之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應為需經「委託人

    」書面同意之筆誤。蓋既在系爭信託契約之存續期間（自11

    3年6月1日起至123年5月31日止），若委託人欲以書面向受

    託人表示提前終止全部或部分信託契約，則需經「受益人」

    即委託人以外之人之書面同意，始符合系爭信託契約第1條

    之信託目的，以及原定之信託契約第3條信託存續期間例外

    規定之制衡。否則雙方何以還要在系爭信託契約為「自益信

    託」之前提下，本可依法終止信託，卻又在系爭信託契約第

    10條第1款再加註「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更顯為多此一

    舉，故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款之需經「受益人」書面同

    意，應為需經「委託人」書面同意之筆誤，始符信託契約第

    1條之「信託目的」，更符合兩造簽訂系爭信託契約之真義

    解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已於114年1月17日寄發存證信函向被告為終止系爭

    契約之意思表示，並經被告收受等情，業據提出存證信函在

    卷可參(本院卷第15頁），且為被告迄未爭執。自堪信為真

    實。惟原告另主張依據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系

    爭信託契約已經原告合法終止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

    前揭情詞置辯，本院茲就本件爭點論述如下：

㈠、被告抗辯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1項，有關需經「受益人」書面

    同意有誤繕乙節，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解釋契約，固須探

    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

    字已表示當事人之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

    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1118號判例）。是以

    ，倘契約約定明確，其內容又無違反公序良俗、強制規定，

    或顯然違反誠信原則之情形，當事人即應受契約約定之拘束

    。

　⒉經查，系爭信託契約有關信託關係消滅之事由已訂立於契約

    第10條，除約定信託目的已完成或不能完成時、或信託契約

    存續期間屆滿時，為信託契約消滅之事由外，另約定信託存

    續期間，委託人得以書面向受託人表示提前終止全部或部分

    本信託契約，惟須受益人書面同意等情，有系爭信託契約在

    卷可證(本院卷第50頁）。兩造就委託人於系爭契約存續中

    有行使終止系爭信託契約之權利，及行使終止權生效之要件

    ，均已明文記載於契約中，且文字內容或字義亦無不明之處

    。揆諸上述說明，就委託人行使終止權之程序自無別事探求

    之餘地。從而，被告以系爭信託契約目的及已約定契約10年

    存續期間為由，推論系爭信託契約不能隨意終止，更進而推

    論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項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應

    為誤繕等情，洵屬無據。況被告於民事答辯狀先係表示以邏

    輯推理及演繹分析之方法，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應係

    「委託人」之筆誤。於本院114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又改

    稱係需經「受託人」書面同意之筆誤等情，有民事答辯狀及

    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81頁、第106頁），顯見被

    告所謂以邏輯推理及演繹分析之結果具有多重性及多變性，

    益徵其推論方法欠缺邏輯一貫性，顯不足採信。

㈡、原告主張已合法終止系爭信託契約，有無理由?

　⒈按終止權屬於形成權，於權利人一方的意思表示達到他方時

    ，即直接發生終止之效力。又法定或約定終止權之行使為單

    獨行為，端視有無法定或約定終止之事由存在，無待他方當

    事人之承諾即生終止之效力。

　⒉經查，本件信託之受益人為委託人本人等情，業經兩造明確

    約定於系爭信託契約第6條等情，有系爭信託契約在卷可佐

    （本院卷第50頁）。是原告主張其為委託人亦為受益人等情

    ，洵堪認定。次查，原告於114年1月1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

    表示：「本人於民國113年5月31日與臺端即母親簽訂正誠工

    業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公司股權信託合約書，約

    定本人將正誠工業有限公司出資額作為信託財產，信託交付

    予臺端等語；因本件信託財產(即本人持有正誠工業有限公

    司之全部出資額)為本人之祖父楊神治所贈與，目前祖父對

    於本件出資額另有其他安排，本人為尊重祖父之想法，故以

    本存證信函送達臺端為終止本件全部信託關係之意思表示，

    而本人既為本件信託之受益人，本存證信函亦為本人以受益

    人身分同意信託終止之書面意思表示」等語，有存證信函在

    卷可證(本院卷第15至21頁)。其次，兩造已約定委託人即原

    告於契約存續期間，經受益人書面同意即可提前合法終止系

    爭信託契約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上。是原告同時以委託人

    及受益人身分向受託人即被告為終止全部信託契約之意思表

    示，並經被告收受存證信函，揆諸上述說明，系爭信託契約

    已生合法終止之效力。

㈢、原告請求被告將正誠工業有限公司之出資額1,682萬5,000元

    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無理由?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又系爭信託契約第2條約定：信託財產為正

    誠工業有限公司出資額，共計出資額1,682元萬5,000元整；

    第6條第2項約定：信託期間屆滿或信託關係消滅後，信託財

    產歸屬委託人所有，有系爭信託契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9

    至51頁)。

　⒉經查，系爭信託契約經原告合法終止等情，業據本院認定如

    前。系爭信託契約既已因原告終止契約而消滅，依系爭信託

    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該信託財產即正誠公司之出資額1,68

    2萬5,000元即應歸屬於原告所有，被告即喪失登記為系爭信

    託財產所有權人之法律上原因。原告主張被告於系爭信託契

    約終止後，仍受有系爭信託財產登記於被告名下之利益，致

    實際所有權人即原告受有損害，原告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

    求被告將系爭信託財產移轉登記予原告，洵屬有據。

四、結論：系爭信託契約業經原告合法終止，原告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信託財產移轉登記予原告，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實、證據已經足夠明確，雙方所提出的攻擊或防禦方

    法及所用的證據，經過本院斟酌後，認為都不足以影響到本

    判決的結果，因此就不再逐項列出。至於被告聲請傳喚楊宇

    賢到庭做證，待證事實為兩造簽立系爭信託契約時有約定不

    得任意終止信託契約，且終止契約應得被告即受託人同意等

    情。然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項終止契約之約定文字意思

    明確，即無須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別事探求，故本院認為並

    無傳喚證人到庭做證之必要，併此說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得上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187號

原      告  楊青峰  

訴訟代理人  陳恒寬律師

複 代 理人  周  宣律師  

被      告  簡小菁  



訴訟代理人  湯其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信託財產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正誠工業有限公司之出資額新臺幣(下同)1,682萬5,000元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5月31日與其母親即被告簽立正誠工業有限公司股權信託合約書(下稱系爭信託契約)，約定原告將其於正誠工業有限公司(下稱正誠公司)之全部出資額即1,682萬5,000元作為信託財產（下稱系爭信託財產），信託交付被告，信託存續期間為113年6月1日起至123年5月31日止，並由被告本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管理運用系爭信託財產。嗣原告於114年1月17日寄發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予被告為終止系爭信託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於114年1月20日送達被告，視為終止系爭信託契約之意思表示已到達被告，而生終止之效力。系爭信託關係消滅後，系爭信託財產應歸屬原告所有。被告受登記為系爭信託財產之出資名義人，自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使原告受有損害。爰依系爭信託契約第6條第1、2項、第10條第1項約定及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與訴外人即原告兄弟楊于賢（二者為被告之直系血親卑親屬）均將渠等各別持有之正誠公司1,682萬5,000元資本額，信託登記予被告名下。雙方簽訂系爭信託契約之目的已開宗明義記載於系爭信託契約第1條，因正誠公司自始即由被告經營，原告與楊于賢仍太過年輕，為使被告得以維護正誠公司股權之長期穩定繼續經營，達到資產保證與傳承之目的，並更有效經營與管理正誠公司，原告及楊于賢乃將正誠公司出資額信託登記予被告。原告雖主張為「尊重祖父之想法」，依據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終止契約，並同時以身為受益人身份同意終止契約。然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項終止契約之約定，與原告終止信託契約之理由，均與系爭信託契約之目的有重大違背。系爭信託契約訂定最主要目的，就是「維護正誠公司股權之長期穩定以達到資產保證與傳承目的」，以及使被告「有效經營與管理信託財產」，並設有自113年6月1日起至123年5月31日止之10年信託期間，故系爭信託契約本應不能為隨意終止。基於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並以邏輯推理及演繹分析之方法認定系爭信託契約之約定與信託目的間有必然之關聯，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款之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應為需經「委託人」書面同意之筆誤。蓋既在系爭信託契約之存續期間（自113年6月1日起至123年5月31日止），若委託人欲以書面向受託人表示提前終止全部或部分信託契約，則需經「受益人」即委託人以外之人之書面同意，始符合系爭信託契約第1條之信託目的，以及原定之信託契約第3條信託存續期間例外規定之制衡。否則雙方何以還要在系爭信託契約為「自益信託」之前提下，本可依法終止信託，卻又在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款再加註「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更顯為多此一舉，故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款之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應為需經「委託人」書面同意之筆誤，始符信託契約第1條之「信託目的」，更符合兩造簽訂系爭信託契約之真義解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已於114年1月17日寄發存證信函向被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並經被告收受等情，業據提出存證信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5頁），且為被告迄未爭執。自堪信為真實。惟原告另主張依據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系爭信託契約已經原告合法終止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本院茲就本件爭點論述如下：

㈠、被告抗辯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1項，有關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有誤繕乙節，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已表示當事人之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1118號判例）。是以，倘契約約定明確，其內容又無違反公序良俗、強制規定，或顯然違反誠信原則之情形，當事人即應受契約約定之拘束。

　⒉經查，系爭信託契約有關信託關係消滅之事由已訂立於契約第10條，除約定信託目的已完成或不能完成時、或信託契約存續期間屆滿時，為信託契約消滅之事由外，另約定信託存續期間，委託人得以書面向受託人表示提前終止全部或部分本信託契約，惟須受益人書面同意等情，有系爭信託契約在卷可證(本院卷第50頁）。兩造就委託人於系爭契約存續中有行使終止系爭信託契約之權利，及行使終止權生效之要件，均已明文記載於契約中，且文字內容或字義亦無不明之處。揆諸上述說明，就委託人行使終止權之程序自無別事探求之餘地。從而，被告以系爭信託契約目的及已約定契約10年存續期間為由，推論系爭信託契約不能隨意終止，更進而推論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項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應為誤繕等情，洵屬無據。況被告於民事答辯狀先係表示以邏輯推理及演繹分析之方法，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應係「委託人」之筆誤。於本院114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又改稱係需經「受託人」書面同意之筆誤等情，有民事答辯狀及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81頁、第106頁），顯見被告所謂以邏輯推理及演繹分析之結果具有多重性及多變性，益徵其推論方法欠缺邏輯一貫性，顯不足採信。

㈡、原告主張已合法終止系爭信託契約，有無理由?

　⒈按終止權屬於形成權，於權利人一方的意思表示達到他方時，即直接發生終止之效力。又法定或約定終止權之行使為單獨行為，端視有無法定或約定終止之事由存在，無待他方當事人之承諾即生終止之效力。

　⒉經查，本件信託之受益人為委託人本人等情，業經兩造明確約定於系爭信託契約第6條等情，有系爭信託契約在卷可佐（本院卷第50頁）。是原告主張其為委託人亦為受益人等情，洵堪認定。次查，原告於114年1月1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表示：「本人於民國113年5月31日與臺端即母親簽訂正誠工業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公司股權信託合約書，約定本人將正誠工業有限公司出資額作為信託財產，信託交付予臺端等語；因本件信託財產(即本人持有正誠工業有限公司之全部出資額)為本人之祖父楊神治所贈與，目前祖父對於本件出資額另有其他安排，本人為尊重祖父之想法，故以本存證信函送達臺端為終止本件全部信託關係之意思表示，而本人既為本件信託之受益人，本存證信函亦為本人以受益人身分同意信託終止之書面意思表示」等語，有存證信函在卷可證(本院卷第15至21頁)。其次，兩造已約定委託人即原告於契約存續期間，經受益人書面同意即可提前合法終止系爭信託契約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上。是原告同時以委託人及受益人身分向受託人即被告為終止全部信託契約之意思表示，並經被告收受存證信函，揆諸上述說明，系爭信託契約已生合法終止之效力。

㈢、原告請求被告將正誠工業有限公司之出資額1,682萬5,000元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無理由?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系爭信託契約第2條約定：信託財產為正誠工業有限公司出資額，共計出資額1,682元萬5,000元整；第6條第2項約定：信託期間屆滿或信託關係消滅後，信託財產歸屬委託人所有，有系爭信託契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9至51頁)。

　⒉經查，系爭信託契約經原告合法終止等情，業據本院認定如前。系爭信託契約既已因原告終止契約而消滅，依系爭信託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該信託財產即正誠公司之出資額1,682萬5,000元即應歸屬於原告所有，被告即喪失登記為系爭信託財產所有權人之法律上原因。原告主張被告於系爭信託契約終止後，仍受有系爭信託財產登記於被告名下之利益，致實際所有權人即原告受有損害，原告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信託財產移轉登記予原告，洵屬有據。

四、結論：系爭信託契約業經原告合法終止，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信託財產移轉登記予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實、證據已經足夠明確，雙方所提出的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的證據，經過本院斟酌後，認為都不足以影響到本判決的結果，因此就不再逐項列出。至於被告聲請傳喚楊宇賢到庭做證，待證事實為兩造簽立系爭信託契約時有約定不得任意終止信託契約，且終止契約應得被告即受託人同意等情。然系爭信託契約第10條第1項終止契約之約定文字意思明確，即無須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別事探求，故本院認為並無傳喚證人到庭做證之必要，併此說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得上訴　　　　　　　　　



